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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 (一)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应遵

循的原则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，应遵守中国的法律、行

政法规和规章，遵循公平合理、等价有偿、诚实信用的原则

。 (二)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要求 境内公司、企业或自

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或控制的公司名义并购与其有关联

关系的境内公司，应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(以下简称商务

部)审批。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并取得实际控制权，涉及

重点行业、存在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因素，或者导

致拥有驰名商标或中华老字号的境内企业实际控制权转移的

，当事人应就此向商务部进行申报。 外国投资者股权并购的

，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承继被并购境内公司的债权和债

务。外国投资者资产并购的，出售资产的境内企业承担其原

有的债权和债务。 并购当事人应以资产评估机构对拟转让的

股权价值或拟出售资产的评估结果，作为确定交易价格的依

据。 (三)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 外

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公司股东的股权，境内公司变更设立

为外商投资企业后，该外商投资企业的注册资本为原境内公

司注册资本，外国投资者的出资比例为其所购买股权在原注

册资本中所占比例。外国投资者认购境内有限责任公司增资

的，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的注册资本为原境内公司注册

资本与增资额之和。外国投资者与被并购境内公司原其他股

东，在境内公司资产评估的基础上，确定各自在外商投资企



业注册资本中的出资比例。外国投资者认购境内股份有限公

司增资的，按照《公司法》有关规定确定注册资本。 外国投

资者在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中的出资比例一般

不低于25%。外国投资者的出资比例低于25%的，除法律、行

政法规中有规定外，应依照现行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、

登记程序进行审批、登记。 外国投资者股权并购的，对并购

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应按照以下比例确定投资总额的上限

：(1)注册资本在210万美元以下(含210万美元)的，投资总额

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10/7.(2)注册资本在210万美元以上至500

万美元(含500万美元)的，投资总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2

倍.(3)注册资本在500万美元以上至1200万美元(含1200万美元)

的，投资总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2.5倍.(4)注册资本在1200万

美元以上的，投资总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3倍。 外国投资

者资产并购的，应根据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和实际生产经营

规模确定拟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总额。 (四) 反垄断审

查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投资者应就

所涉情形向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报告：(1)并购一

方当事人当年在中国市场营业额超过15亿元人民币.(2)1年内

并购国内关联行业的企业累计超过10个.(3)并购一方当事人在

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20%.(4)并购导致并购一方当事人

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25%.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

局认为可能造成过度集中，妨害正当竞争、损害消费者利益

的，应自收到规定报送的全部文件之日起90日内，共同或经

协商单独召集有关部门、机构、企业以及其他利害关系方举

行听证会，并依法决定批准或不批准。 境外并购有下列情形

之一的，并购方应在对外公布并购方案之前或者报所在国主



管机构的同时，向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报送并购

方案。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应审查是否存在造成

境内市场过度集中，妨害境内正当竞争、损害境内消费者利

益的情形，并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：(1)境外并购一方当事人

在我国境内拥有资产在30亿元人民币以上.(2)境外并购一方当

事人当年在中国市场上的营业额在15亿元人民币以上.(3)境外

并购一方当事人及与其有关联关系的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占有

率已经达到20%.(4)由于境外并购，境外并购一方当事人及与

其有关联关系的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25%.(5)由于境

外并购，境外并购一方当事人直接或间接参股境内相关行业

的外商投资企业将超过15家。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并购，并购

一方当事人可以向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申请审查

豁免：(1)可以改善市场公平竞争条件的.(2)重组亏损企业并

保障就业的.(3)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人才并能提高企业国际竞

争力的.(4)可以改善环境的。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注册资本

与投资总额、合营各方的出资方式和出资期限、出资额的转

让、组织形式和组织机构。 (一)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 合营企

业的注册资本为合营各方认缴的出资额之和。合营企业的注

册资本中，外国合营者的出资比例一般不得低于25%. 合营企

业在合营期限内，不得减少其注册资本。但因投资总额和生

产经营规模等发生变化，确需减少注册资本的，须经审批机

关批准。合营企业增加注册资本应当经合营各方协商一致，

并由董事会会议通过，报原审批机关核准。合营企业增加、

减少注册资本，应当修改合营企业章程，并办理变更注册资

本登记手续。 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应符合《公司法》 规定的

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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